
國立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98 年度第 1 學期 
第 1 次系務會議紀錄 

時間：98 年 9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 3時 

地點：一館二樓專討室 

主席：陳主任樹群                記錄：邱雅詩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一、報告事項： 

（一）本系結構補強案，因 4次流標由專業廠商得標，但已過

暑假施工期間，蘇副校長同意本年內不再施工。 

（二）系館外牆鬆垮磁磚施工，請注意安全。 

（三）農工學會預計於 98 年 10 月 23 日（星期五）於本系舉

辦農工研討會及年會，預計使用 8間教室，當日歡迎老

師同學踴躍參與聽講。 

(四) 考試院院通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水利人員及水土保持

人員考試規則，預計於本（98）年 11 月 28 日至 30 日

舉行，請轉知畢業生。 

(五) 因目前新生入學、畢業生未完全離校，造成 IP 不敷使

用，擬請網管重新調查各研究室使用人表格，並於 10

月起更新使用人（除助理、研究生外，畢業生請勿佔用

IP）。 

(六) 本年度碩士班甄試預計於 98 年 11 月 20 日（星期五）

上午 9點舉行，本系助理教授以上均為甄選委員。 

（七）恭喜馮正一老師獲得 97 年度優良導師殊榮。 

（八）配合校慶活動，本系贈送每位教職員本校紀念郵票二份。 

(九) 本年尚有約採購圖書餘額（書需放於圖書館），欲採購

之教師，請隨時將清單送系辦。 

(十) 本學期「水土保持概論」課程表如附件一，請參考。 

（十一） 6 至 9 月份壽星為本月壽星為陳美搖小姐（6/10）、

段錦浩老師（6/13）、游繁結老師（8/16）、林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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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老師（8/17）、陳樹群老師（8/27）、黃隆明老

師（8/28）、汪澤鳳小姐（9/28），生日快樂。 

 

二、討論事項 
案由一：追認陳樹群教授擔任財團法人資源及環境保護基金會董事長

（無給職），兼職期間為 98 年 1 月 1日至 100 年 12 月 31 日，

請討論。（系主任交議） 

說  明：依據本校專任教師校師兼職兼課原則辦理。 

決  議：通過。 

 

案由二：追認游繁結教授擔任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坡地災害防治組

召集人（兼職期間為 98 年 1月 1日至 98 年 12 月 31 日）；

擔任行政院中央災害防救災會報委員（兼職期間為 98 年 6 月

4日至 100 年 6 月 3 日），請討論。（系主任交議） 

說  明：依據本校專任教師校師兼職兼課原則辦理。 

決  議：通過。 

 

案由三：追認林俐玲教授擔任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山坡地保育利用管理

工作績效考核小組委員（兼職期間為98年7月3日至100年7月2

日）；擔任台中縣政府區域性垃圾焚化廠特種基金管理委員

會委員（兼職期間為97年10月13日至99年10月12日），擔任

苗栗縣政府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更審查作業專責

審議小組委員會委員（兼職期間為98年6月1日至99年5月31

日），請討論。（系主任交議） 

說  明：依據本校專任教師校師兼職兼課原則辦理。 

決  議：通過。 

 

案由四：大學甄選入學之「學系甄選小組」，請討論。(系主任交議) 

說  明：需由專任教師至少五人組成，請推薦。 

擬  辦：由陳樹群主任擔任召集人、委員為林俐玲教授、林昭遠教授、

陳鴻烈教授、謝平城教授、林德貴副教授、黃隆明副教授、

馮正一副教授、張光宗助理教授、錢滄海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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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98 學年度各小組名單提請討論，請討論。(系主任交議) 

說  明：檢附 98 學年度各小組名單。 

擬  辦：各小組召集人除出版編輯小組改為謝平城教授，其餘不變，

98 學年度各小組名如附件二，若有異動請向系辦更正。 

 
案由六：為慶祝校慶本系是否訂製校慶服裝，請討論。(系主任交議) 

說  明：依據秘書室 98 年 6 月 17 日來文，請各系自行決定，每人年

度以 800 元為限，檢附校慶專屬標誌如下兩式： 

       

 

 

     

擬  辦：同意，由系辦找廠商製作。 

 

案由七：擬修正「國立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

程」，如附件三，請討論（系主任交議） 
說   明：依據本校人事室 98 年 7 月 8 日來函，各級教評會委員資格：

「最近三年曾獲得二次國科會研究計畫」修改為「最近三年

曾主持二年以上國科會研究計畫」。 

擬   辦：修正後通過。 

 

案由八：本系系學報是否改為電子期刊發行、刊登於系網，或有其他

建議。博士班畢業條件是否解除需刊登系學報之限制，請討

論。（系主任交議） 

說   明：因農資院農林學報已決議朝電子期刊發行，本系是否跟進。 

擬   辦：維持原案，學報分送碩博士班學生參閱，並鼓勵學生投稿。 

 

案由九：本系專任教師目前為 14 人，擬爭取新聘教師，聘任專長及開

設課程，請討論。（系主任交議） 

說   明：擬向學校爭取新聘教師。 

擬   辦：組成新聘教師小組討論，由游繁結教授擔任召集人，九月底

前送院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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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十：有關本系「系所課程地圖」，請討論。（課程小組提議） 

說   明：一、依據課務組通知辦理。 

二、本件已彙整各老師意見。 

擬   辦：彙整各修正意見後送課務組。 

 

 

三、臨時動議： 
四、散會：下午 17 時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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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水土保持學概論 (98 學年度上學期) 上課時間表 

講次 授課內容 授課教師 日期 

1 主任座談 陳樹群 98.09.18 

2 水土保持學緒論、土壤沖蝕 林俐玲 98.09.25

3 土石流之監測與防治 游繁結 98.10.02 

4 崩塌地治理 馮正一 98.10.09 

5 防砂工程 黃隆明 98.10.16 

6 參與農工研討會聽講  98.10.23 

7 生態與環境 陳鴻烈 98.10.30 

8 河川水理分析演算及其應用 謝平城 98.11.06 

9 期中考停課  98.11.13 

10 專家演講  98.11.20 

11 空間資訊在土地監測上之應用 陳文福 98.11.27 

12 大地工程技術之應用 林德貴 98.12.04 

13 地盤改良 張光宗 98.12.11 

14 植生工程與景觀規劃 林信輝 98.12.18 

15 計算機在水土保持上之應用 錢滄海 98.12.25 

16 元旦停課  99.01.01 

17 空間資訊與坡地保育 林昭遠 99.01.08 

18 期末考停課  99.01.15 

 

註: 1.上課時間:星期五上午第 3-4 節(10:10~12:00) 

    2.上課地點：大一階梯教室 

    3.教師以每次隨堂考或上課筆記計分，成績為每位老師給分後平均值。 

4.若老師授課時間有衝堂，請事先與其他老師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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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立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98 學年度各小組名單 

1.課程規劃小組 
張光宗助理教授（召集人）、段錦浩教授（共同召集人） 

林俐玲教授、林昭遠教授、陳樹群教授、馮正一副教授、林德貴副

教授 

 

2.教師評審小組 
陳樹群教授（召集人） 
游繁結教授、林昭遠教授、林信輝教授、謝平城教授、林德貴副教

授、馮正一副教授 

 
3.學生事務小組 

錢滄海助理教授（召集人）、林俐玲教授（共同召集人） 

林昭遠教授、陳鴻烈教授、黃隆明副教授 

 
4.畢業資格審核小組 

林德貴副教授（召集人）、林昭遠教授（共同召集人） 

游繁結教授、張光宗助理教授、錢滄海助理教授 
 

5.空間環境規劃小組 
黃隆明副教授（召集人）、游繁結教授（共同召集人） 

謝平城教授、馮正一副教授、張光宗助理教授、林德貴副教授 
 
6.招生入學小組 

馮正一副教授(召集人)、林信輝教授（共同召集人）、林昭遠教授、

林俐玲教授、段錦浩教授、陳鴻烈教授、謝平城教授 

 

7.出版編審小組 
謝平城教授（召集人)、黃隆明副教授（共同召集人）、陳文福教授、

林德貴副教授、錢滄海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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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立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 
                                  89 年 7 月 28 日系務會議通過 

96 年 8 月 15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年 1 月 19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年 9 月 11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章程依國立中興大學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訂定。 

第二條：本系教評會設委員五人以上。具教授資格之委員應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且人數

至少五人。委員由下列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系主任（兼召集人）                    

         二、推選委員：由系專任講師以上人員就合格教授、副教授中經系務會議推舉之。

委員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 

前項委員須為未曾因違反學術倫理而受校教評會處分者。 

推(遴)選委員應為學養俱佳、教學認真、公正、熱心之教授、副教授，且最近三年

曾主持二年以上國科會研究計畫或個人RPI值達國科會各學門研究計畫申請人之RP

平均值以上或於各學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論文二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以上）。

I

 

 

三條：本會以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聘任及聘期事項。 

會審查通過後，向院教評會推薦。 

查通過後，向院教

        三、其他教師評審重要事宜及校長提議事項，由本會依本系發展需要及相關規定審

第六條：本會 博士班論文指導之師生關係、三親等內血親、姻

第

第四條：本會審議下列事項： 

        一、專（兼）任教師之

        二、專（兼）任教師之升等及改聘事項。 

        三、專（兼）任教師之停聘及解聘事項。 

        四、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重要事項。 

        五、校長、院長提議事項。 

第五條：一、教師之聘任及聘期，由本

        二、教師之升等及改聘，由本會依本系教師升等及改聘評審辦法審

評會推薦。 

查，通過後依相關規定辦理。 

各委員均應親自出席，惟遇有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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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或相關利害關係人，應自行迴避。未自行迴避者，召集人應經會議決議請該委員迴

避。並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列席報告或說明。 

本系依本章程訂定系教師升等及改聘評審辦法，經第七條： 系務會議通過後報請院長核定後實

第八條：本章程未盡事項悉依相關法令及本校有關規章辦理。 

施。 

第九條：本章程經系務會議通過後發佈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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